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共享充电宝服务项目需求
一、采购目的：
医院作为高频人流场景（含患者、家属、医护）， 患者及陪护人员存在强充电需求（手机、平板等设备续航焦虑）。为提升患者及家属就医体验，解决移动设备续航需求，通过部署共享充电宝，提升患者满意度（解决充电需求）；优化场景服务配套，强化品牌形象。
二、服务内容要求
提供“设备投放+运维+平台支持”全流程服务，覆盖院核心区域，具体包括：
1.设备部署：根据场景需求配置不同类型设备（落地型、大屏广告型）；
2.运营维护：7×24小时后台持续监控与技术支持；
3.增值服务：设备免费提供电子屏使用，图片视频可随时更换，屏幕广告就医便民信息展示（如科室导航、检查注意事项）
三、设备配置与布点方案
根据院功能分区，重点覆盖以下区域，每个区域放置1台，(至少提供6台屏幕设备),具体点位如下：
	东院区（泰州路45号）

	1 号楼 1 层采血处
	1 号楼北候诊区
	1 号楼急诊候诊区
	1 号楼 2 层走廊大厅

	1 号楼 3 层走廊大厅
	2 号楼 1 层住院大厅
	3 号楼 1 层候诊
	3 号楼 3 楼候诊

	西院区（邗江中路368号）

	儿科门诊候诊
	一楼门诊候诊室
	一楼急诊候诊区
	二楼采血区

	二楼影像科候诊区
	三楼耳鼻喉候诊区
	三楼候诊区
	三楼手术室

	住院一楼大厅
	



四、管理费用
1.模式：固定管理费模式： 16 万元 /年。一年一付，先付后用。
2.收费标准：2.5元/30分钟。前三分钟内归还免费，以30分钟为一个计价单位，不足30分钟按30分钟计费，每24小时封顶40元，总封顶99元。
五、服务与保障
1.安全合规：乙方投放全新设备（设备通过医疗级安全认证（如 CE 、3C），低辐射、防水、防漏电，符合医院环境要求防漏电）安装调试，含布线、固定、系统、系统对接乙方运维服务，故障维修、耗材更换（如线材）、清洁，每台设备须加装独立电表，7个工作日内完成设备安装调试。医院提供设备摆放位置（需通电）。
2.响应效率：供应商须出具服务保障承诺函，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2小时，修复时间不超过4小时，紧急情况须1小时内到场。
3.品牌联动：设备电子屏应支持展示医院LOGO、公益宣传语等内容，助力提升医院公益形象。
4.共享充电宝设备旁应按医院消防要求配备消防器材（灭火器及灭火器材箱）。若供应商提供的共享充电宝设备不符合质量标准和安全规范，或未按照要求配备消防器材，医院有权要求供应商免费更换或补充，并承担由此给医院造成的损失。
六、资格审查必备条件：
  1. 本地化服务能力：提供至少2名技术人员近6个月社保证明，其中1人需明确为项目故障紧急联系人，提供联系方式及服务承诺函。
  2. 产品安全资质：所投设备须具备国家强制性3C认证报告、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防火阻燃安全检测报告，以及有效产品责任险保单（保额不低于500万）。
  3. 类似项目业绩：近3年拥有至少2份类似项目合同原件，需提供合同关键页扫描件（含合同双方签章、服务内容条款）。
  4. 运营透明性承诺：承诺中标后向医院开放共享充电宝后台运营账号，确保可实时查看营收数据及设备在线状态。

